
一、法律依据及申请条件

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从事食品销售

和餐饮服务活动，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。第九条规定：申请食品经营许可，

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。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等，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。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、企业等申办单位食堂，以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、社会

团体登记证或者营业执照等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。

二、需要准备的材料

1、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表

2、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、社会团体登记证或者营业执照

3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4、经营场所的具体位置

5、经营平面布局流程图

6、操作流程

7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

8、其他


